
臺北市政府 111.11.08.  府訴一字第 1116085288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申請低收入戶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1年 7月 11日北市社

助字第 111308869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設籍本市士林區，為重度身心障礙者，於民國（下同）111年 1

　　月 27日填具臺北市社會扶助申請表，勾選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及

　　低收入戶（不符者，逕審核中低收入戶），並勾選申請輔導者為訴願

　　人 1人。經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初審後，函送原處分機關複核。案經原

　　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家庭應計算人口為訴願人及其父母共 3人，依最

　　近 1年度（109年度）之財稅資料等審核結果，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超過

　　本市 111年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乃以 111年 4月 6日北市

　　社助字第 1113044469號函（下稱 111年 4月 6日函）否准所請，訴願人

　　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書載明應依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

　　規定排除訴願人之父○○○（下稱○君）為全戶應計算人口，原處分

　　機關爰自行撤銷 111年 4月 6日函，並依社工訪視評估結果等，審認該

　　案並無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規定之適用，○君仍應列計為訴

　　願人全戶應計算人口。

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家庭應計算人口為訴願人及其父母共 3人，依

　　最近 1年度（109年度）之財稅資料等審核結果，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超

　　過本市 111年度低收入戶補助標準新臺幣（下同）1萬 8,682元，低於

　　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 2萬 6,689元，與社會救助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不合

　　，乃以 111年 7月 11日北市社助字第 1113088699號函（下稱原處分）核

　　列訴願人全戶 1人自 111年 1月至 12月止為本市中低收入戶，並按月核

　　發生活扶助費 5,065元（含訴願人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5,0

　　65元）；另訴願人原享領一般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每月 5,065元，

　　基於福利擇優擇一原則，依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下稱身

　　障發給辦法）第 2條第 3項規定，自 111年 1月起廢止其身心障礙者生活



　　補助享領資格，並停撥補助。訴願人不服，於 111年 7月 29日向本府提

　　起訴願， 8月 19日補充訴願資料，8月 30日及 9月 28日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社會救助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4條第 1項、第 2項、第 5項

　　規定：「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

　　最低生活費以下，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

　　度一定金額者。」「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

　　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

　　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百分

　　之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申請應檢附之文件、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第 4條之 1第 1項第 1款、第 2項規定：「本

　　法所稱中低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認定，符合下列規定者：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

　　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不得超過前條第三項之所得基

　　準。」「前項最低生活費、申請應檢附之文件及審核認定程序等事項

　　之規定，依前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第 5條第 1

　　項、第 3項第 9款規定：「第四條第一項及前條所定家庭，其應計算人

　　口範圍，除申請人外，包括下列人員：……二、一親等之直系血親。

　　……。」「第一項各款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

　　圍：……九、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

　　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

　　，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第 5條之 1第 1項、第 4項規定：「

　　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家庭總收入，指下列各

　　款之總額：一、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計算：（一）已就業者，依序

　　核算：1.依全家人口當年度實際工作收入並提供薪資證明核算。無法

　　提出薪資證明者，依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所列工作收入核算。2.最

　　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依臺灣

　　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二、動產及不動產之收益。三、其他收入：前兩款以外非屬社會救助



　　給付之收入。」「第一項第三款收入，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之。」第 5條之 3第 1項第 2款規定：「本法所稱有工作能力，指十

　　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而無下列情事之一者：……二、身心障礙

　　致不能工作。」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依法領

　　有身心障礙者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並具下列資格者，得請領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費（以下簡稱生活補助費）：一、實際居住於戶籍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二、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三、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於機構夜間式或全日住宿式服務。四、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二）中低收入戶。……。」「同時符合申請

　　第一項生活補助費及政府所提供其他生活補助或生活津貼要件者，僅

　　能擇一領取。但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榮民就養金，不在此限。」

　　衛生福利部 104年 7月 30日衛部救字第 1040119643號函釋（下稱衛福部

　　104年 7月 30日函釋）：「有關……獨資商號負責人收入計算方式一案

　　……3.貴府函詢市民……獨資經營……，其營利所得及工作收入計算

　　一節，『營利所得』請依前開所得稅法第 24條規定辦理；至『工作收

　　入』若依事實查證為已就業但無法提出相關財稅資料或薪資證明者，

　　依本法規定可採下列方式認定：（一）依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

　　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臺北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調查及審核作業規

　　定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為辦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低收入

　　戶生活扶助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調查及審核相關作業，依社會救

　　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五項、第四條之一第二項、第五條第

　　二項、第五條之一第四項、第十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十五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第 2點規定：「本市低收入戶

　　生活扶助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調查及審核作業分工如下：（一）

　　社會局負責：1.訂定審核基準及低收入戶生活扶助費補助等級。2.審

　　核及辦理每年度定期調查之計畫、督導、考核、複核、撥款及宣導等

　　事宜。3.查調申請案件審核所需之財稅及戶籍等相關資料。（二）區

　　公所負責：1.受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申請案件……。」

　　臺北市政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號公告：「主旨：公

　　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90年 9月 1日起生效。……公告事項：

　　……四、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三）社會救助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110年 9月 17日府社助字第 11031254781號公告：「主旨：公告 111年度

　　臺北市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家庭財產一定金額、生活扶助標準與中

　　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家庭財產一定金額暨無扶養能力家庭財產一定

　　金額。……公告事項：一、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新臺幣 18,682元整……。二、中低收入戶

　　審查標準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新臺幣 26,6

　　89元整……。」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及工作收入認定表（節略

　　）（本認定表自 101年 1月 1日起適用）

障別 中度/重度/極重度

視覺障礙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須符合：

1.未實際從事工作。

2.未參加相關職業保險。
……

　　原處分機關 110年 11月 1日北市社助字第 1103155056號函：「主旨：有

　　關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及以工代賑臨時工等申請案，自 110年 11月 1日起查調 109年

　　財稅資料為審核參考基礎……。」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並未說明核算本件平均收入之依據及具體內容，未依法載明

　　　所認定事實及具體適用之法規，亦漏未記載未排除訴願人父親列為

　　　全戶應計算人口之事實及理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6條規定，不符

　　　行政行為明確性。

（二）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列舉不應列入應計算人口之情形，多數款項

　　　圍繞在「無扶養事實」、「無扶養能力」或「無共財」等，同條項

　　　第 9款係以概括條款之立法形式出現，用以填補前 8款無法窮盡之現

　　　象，故第 9款之解釋密度與適用後所欲達成效果自應與同項各款相

　　　同；又「是否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內涵應為「是否致申請人生

　　　活陷於『與其所申請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相當的』困境」方符

　　　立法原意，且該款已明白表示應依「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另依

　　　社會救助之性質，並不適用「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處理原則第 4條

　　　係具體化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之規定，故所稱「致生活陷



　　　於困境」解釋不得逾越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致生活陷於

　　　困境」之內涵。

（三）訴願人與父親並無同居共財或實際扶養訴願人之情形，又是否因扶

　　　養義務人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陷於困境，應確認所審查之救助

　　　身分類別，並於排除列計扶養義務人後確認是否已達該類別之救助

　　　標準，訴願人全戶於排除列計父親後，每人每月平均所得符合低收

　　　入戶標準，自可認未依法排除訴願人父親，確致訴願人生活陷於較

　　　低收入戶更嚴重之困境，符合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及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處理原則第 4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應排除父親為全戶應計算人口。又社工訪視報告

　　　之內容未經受訪者確認，是否具體明確傳達受訪者真意更非無疑，

　　　另訴願人及訴願人母親尚須償還紓困貸款及就學貸款等，扣除貸款

　　　還款額後，每人每月平均可支配收入為 6,330元，顯低於每人每月

　　　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費，原處分機關就「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

　　　之判斷有事實錯誤或不完全之情事，已違一般公認價值標準，並違

　　　背「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之意旨，所參酌事物亦違反不當連結

　　　禁止原則。

（四）縱認本件應列計訴願人父親，惟其為○○企業社「負責人」，非「

　　　受僱員工」而無臺灣地區職業類別薪資調查報告之適用，該企業社

　　　亦表明其為無給職，有證明書可證；且依 109年財稅資料查得其有

　　　7筆薪資所得及 1筆執業所得，其最近 1年並非「查無工作收入」，

　　　原處分機關卻逕依臺灣地區職業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列計其薪資所得

　　　，已違反社會救助法等及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又原處分機關補充

　　　答辯書，以訴願人父親經營之○○企業社有開立統一發票之事實，

　　　逕認該事業每月銷售額已達 20萬元，違反衛福部 104年 7月 30日函釋

　　　，亦違反統一發票開立法規之規定。本件應計算人口範圍為訴願人

　　　及訴願人母親，符合低收入戶標準，縱認列計父親為列計人口，且

　　　其財稅資料工作收入未達基本工資而以基本工資計算，亦符合低收

　　　入戶標準。原處分之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處分，並核定訴

　　　願人為低收入戶。

三、查原處分機關依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審認訴願人家庭應計算

　　人口為訴願人及其父母共計 3人。本件依 109年度財稅原始資料明細（

　　下稱 109年度財稅資料）等核計，訴願人家庭總收入明細如下：



（一）訴願人（82年○○月○○日生），29歲，未婚，依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3第 1項規定，有工作能力。依 109年度財稅資料，計有其他所

　　　得 1筆 25元及薪資所得 3筆，惟依勞工保險局電子閘門查詢作業畫面

　　　資料（下稱勞保查詢資料）影本，訴願人於 108年 1月 21日、109年 3

　　　月 26日及 110年 3月 15日已分別從上開 3筆薪資所得之投保單位退保

　　　，另於 111年 3月 28日加保於○○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薪資為 2萬 5,2

　　　50元；故其平均每月收入為 2萬 5,252元（25元/12月+2萬 5,250元）

　　　。

（二）訴願人之父親○君（52年○○月○○日生），59歲，依社會救助法

　　　第 5條之 3第 1項規定，有工作能力。依 109年度財稅資料，查有執業

　　　所得 1筆 3,700元；薪資所得 7筆共 13萬 4,500元，故其平均每月工作

　　　收入為 1萬 1,208元，因低於基本工資，該等薪資所得不予列計。另

　　　經原處分機關查得○君為○○企業社負責人，乃依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1第 1項第 1款第 1目第 2小目規定，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

　　　報告「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312190）監督人員」之平均經常

　　　性薪資每月 4萬 2,328元核算其工作收入；故其平均每月收入為 4萬

　　　2,636元〔（3,700元/12月）+4萬 2,328元〕。

（三）訴願人之母親○○○（54年○○月○○日生，下稱○君），56歲，

　　　具中度視力障礙，經原處分機關查得其未實際從事工作，亦未參加

　　　相關職業保險，依社會救助法第 5條之 3第 1項第 2款及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範圍及工作收入認定表規定，無工作能力

　　　；另依 109年度財稅資料，查有執業所得 1筆 2,004元及其他所得 1筆

　　　100元；故其平均每月收入為 175元〔（2,004元+100元）/12月〕

　　綜上，訴願人全戶 3人，每月家庭總收入為 6萬 8,063元，平均每人每

　　月收入為 2萬 2,687元，超過 111年度低收入戶補助標準 1萬 8,682元，

　　低於中低收入戶補助標準 26,689元，有訴願人、○君及○君之戶籍資

　　料、勞保查詢資料及 109年度財稅資料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

　　關核列訴願人自 111年 1月至 111年 12月止為本市中低收入戶，並按月

　　核發生活扶助費 5,065元；另依身障發給辦法第 2條第 3項規定，自 111

　　年 1月起廢止訴願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享領資格，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未載明所認定事實及具體適用之法規等，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 96條規定；社會救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之「是否致申請

　　人生活陷於困境」內涵，應為「是否致申請人生活陷於『與其所申請



　　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相當的』困境」方符立法原意，本件應排除

　　○君為全戶應計算人口，且原處分機關就「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

　　之判斷有事實錯誤或不完全之情事，所參酌事物亦違反不當連結禁止

　　原則；訴願人及○君尚須償還紓困貸款及就學貸款等；○君無臺灣地

　　區職業類別薪資調查報告之適用，且○○企業社亦表明○君為無給職

　　，原處分機關逕依前開薪資調查報告列計其薪資所得，違反社會救助

　　法第 5條之 1第 1項規定；另原處分機關以○君經營之○○企業社有開

　　立統一發票之事實，逕認該事業每月銷售額已達 20萬元，違反衛福部

　　104年 7月 30日函釋云云。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應計算人口範

　　圍，除申請人外，尚包括申請人一親等之直系血親等，為社會救助法

　　第 5條第 1項所明定；惟如有同條第 3項第 9款所定因其他情形特殊，未

　　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

　　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之情形者，得例外自

　　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排除列計。至於何種情形始認達到生活陷於困境

　　之程度，則由主管機關考量立法目的及具體個案情形綜合審認。原處

　　分機關實務上係派社工人員實地訪視，以申請人之家庭情況等為綜合

　　審查，俾使社會資源得有效分配利用。查本件：

（一）依卷附訴願人、○君及○君之戶籍資料影本所示，訴願人未婚，○

　　　君及○君為訴願人一親等直系血親，依前揭規定，為應計算人口範

　　　圍。次據卷附臺北市社會救助列計人口訪視評估表影本所載：「…

　　　…本案……經社工訪視評估確認案主並未生活陷困並具有工作能力

　　　及尋找生活資源能力，故參考社工評估報告，不排除列計案父（○

　　　○○）……。」且原處分機關業分別以 111年 8月 12日北市社助字第

　　　1113107749號函所附答辯書理由三（二）及 111年 9月 15日北市社助

　　　字第 1113124943號函所附補充答辯書理由三（一）陳明略以：「…

　　　…據訴願人自述其與生母於民國 98、99年間，以照料外祖母為由搬

　　　進親友家……居住至今皆為親友無償提供。訴願人目前就讀○○大

　　　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所……在○○校區周圍租賃一間月租金 1萬元

　　　之套房……原處分機關派員訪視時，與訴願人及其母……討論是否

　　　有申請社會住宅之需求，訴願人之母則表示對目前無償借住對其較

　　　無壓力，亦認為親友會持續提供……其與訴願人借住。訴願人曾考

　　　取身心障礙者特考 5等錄事……於 111年 3月 28日投保任職於○○…

　　　…另訴願人及其母現皆具本市中低收入戶福利身分，並按月各領有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5,065元……訴願人雖具視力障礙但

　　　仍可自主生活且具工作能力……原處分機關評估訴願人雖需負擔生

　　　活開銷，但在無訴願人之父的經濟支持下仍善於運用資源，因應自

　　　身問題並尋求適切之協助，其基本生活要件完備……評估不排除列

　　　計人口……。」、「……本件業經原處分機關派員進行個案訪視並

　　　做成紀錄，對於訴願人之家戶現況評估，認訴願人具有自主尋找就

　　　業機會之能力、就讀研究所、為將來就學需求對訴願人之父提起然

　　　訴願人於 106年向訴願人之父提起給付扶養費之訴且經調解，訴願

　　　人之父自 106年 10月至 111年 5月須按月給付訴願人 3,000元……另訴

　　　願人之母具本市中山區中低收入戶資格，享有健保費減免等相關福

　　　利……。」是原處分機關已參酌社工人員就訴願人之身心狀況、居

　　　住現況、經濟來源、就業狀況及訪視現況等各面向所作成之訪視結

　　　果 /評估建議，審酌具體個案情形，綜合評估訴願人尚無因其扶養

　　　義務人即○君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生活陷入困境之情事，無社會救

　　　助法第 5條第 3項第 9款排除列計○君規定之適用，於法並無不合。

　　　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之判斷有事實錯誤或不完全之情事，亦違反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應排除○君為全戶應計算人口等節，核不足採

　　　。

（二）再按有關獨資商號負責人之收入計算方式，有前揭衛福部 104年 7月

　　　30日函釋可參。原處分機關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運動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312190）監督人員」之平均經常性薪資核算

　　　○君之工作收入，業如前理由三（二）所述，核屬有據；又本件原

　　　處分機關並未以○○企業社之每月銷售額計算○君收入，訴願主張

　　　，係屬誤解。另訴願人雖於 111年 8月 19日提出證明書，其上記載○

　　　君擔任○○企業社負責人為無給職，惟查該企業社為獨資，縱○君

　　　未曾自該企業社領取薪資，該企業社之盈餘仍應屬○君所有；況依

　　　卷附 109年度財稅資料影本顯示，○君之薪資所得來源查有「○○

　　　大學」、「○○股份有限公司」、「○○大學」及「○○會」等，

　　　足見○君身為運動產業之相關人員，仍有其他收入來源，尚難僅以

　　　該證明書逕認為○君之實際收入。又就申請人家庭總收入之核算，

　　　社會救助法及臺北市低收入戶生活扶助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調

　　　查及審核作業規定等規範，尚無扣除貸款等負債之規定。末查原處

　　　分說明七已載明本件處分作成之法令依據，原處分機關亦以前開答



　　　辯書及補充答辯書詳述本件不排除○君列為全戶應計算人口之理由

　　　及訴願人家庭總收入之計算方式等。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從

　　　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8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